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科〔2018〕41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开展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市属各公办本科高等学校：
为推进实施高等学校服务国家战略行动，促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根据《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认定暂行办法》（教技〔2018〕7号），教育部近期印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教技厅函〔2018〕88号，以下简称《通知》），正式启动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认定申报工作。现将《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各有关高校认真对照文件要求，结合实际开展相关申报工作。
请各高校于10月15日（星期一）17:00前，将盖章后的《申请书》及附件材料、电子版光盘一式3份报送市教委科技处，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葛昊               联系电话：23116745

地  址：大沽路100号3009室
附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8年9月19日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9月26日印发
	


1
—  1  — 


